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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2025/2026 年度學校通告第 254 號 

 

「優質教育基金電子學習撥款計劃–提供流動電腦裝置及上網支援」(2025/26 學年) 

 

敬啓者： 

 

在 2025/26 學年，本校會繼續推行混合模式的學習，即面授課堂配合在家以電子或其他模

式學習，以便學生在面授課堂受到影響時，仍能繼續保持有效學習。 

 

為減輕因學校推行混合模式學習對低收入家庭學生帶來的經濟壓力，學校會參加由教育

局推行的「優質教育基金電子學習撥款計劃–提供流動電腦裝置及上網支援」，申請撥款購買

流動電腦裝置供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借用，和向因居住環境所限而未能獲得合適上網服務的學

生提供可攜式無線網絡路由器及流動數據卡。 

 

合符資格的學生包括： 

⚫ 正領取社會福利署的綜合社會保障資助（綜援）； 

⚫ 正領取學生資助處學校書簿津貼（書簿津貼）的全額或半額資助； 

⚫ 經學校識別為家庭經濟能力有限的學生。 

 

學生必須在過往從未在本校或其他學校獲取同類政府資助，包括關愛基金援助。在上學

年已申請此項計劃的學生不用再次申請，可繼續使用已借用的 iPad。 

 

本校現向家長了解學生是否有需要申請借用相關設備。請家長於 2026 年 1 月 26 日（星期

一）或之前填妥回條並交回學校。正待綜援或書簿津貼申結果的家長，可先行遞交回條，以便

統計合符資助資格的學生人數。若有疑問，請致電 2490 8773 聯絡連舜吟老師或何劍勤老師。 
 

特此通告 

學生家長或監護人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校長                   謹啓 

二零二六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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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電子學習撥款計劃–提供流動電腦裝置及上網支援（2025/26 學年） 

家長/監護人回條 

 

就學校有關「優質教育基金電子學習撥款計劃–提供流動電腦裝置及上網支援」的家長通告，

安排在 2025/26 學年向有需要學生借出流動電腦裝置及提供上網的額外支援事宜，本人的回

覆如下：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  ; 在 * 號處刪去不適用者) 

 

不參加。(不需填寫申報部分。) 

 申請參加。(請填寫申報部分) 

 

申報部分                                        

 

本人申報： 

 

(1) 受惠資格 

本人的子女/受監護人合符以下受惠資格： 

□ 於 2025/26 學年內，領取綜援。 

□ 正領取 2025/26 學年書簿津貼。 

□ 本人的子女／受監護人並未有領取上述的綜援／書簿津貼，惟現時家庭經濟能力

有限。（請說明沒有申請綜援／書簿津貼的原因或附上補充資料）： 

 

 

 

 

(2) 借用流動電腦裝置 

□ 本人的子女／受監護人需借用流動電腦裝置。 

 

2025/26 學年新生╱轉校生  

(2025/26 學年新生╱轉校生需填寫此部分，本校舊生無需填寫。)  

 

就借用流動電腦裝置方面，本人的子女／受監護人： 

□ 過往從未在其他學校透過「優質教育基金電子學習撥款計劃—流動電腦裝

置及上網支援」借用有關設備。 

 

□  過往曾透過「優質教育基金電子學習撥款計劃—流動電腦裝置及上網支援」

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舊校名稱)借用有關流動電腦裝置，

並已交還所借用的設備給舊校。(已交還所借用的設備給舊校，才符合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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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網支援 

 

□ 本人的子女/受監護人需要申請上網支援，因居住於 *割房 / 舊樓 / 偏遠地區 /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未能獲得合適的上網服務。

本人已向以下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查詢，確定住所未能接駁合適寬頻服務（包括

5G 寬頻），所以需要學校的額外支援。曾查詢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名稱如下： 

（i） 

（ii） 

（iii） 

 

 

 

本人謹此聲明所提供的資料和文件正確無誤。並承諾： 

 

(I) 若因本人所提供失實或不完整的資料以致學校未能成功向教育局申請相關資助，本人會承

擔所引致的損失，包括支付有關費用作為購買該設備給本人的子女/受監護人作學習之用；

及 

(II) 日後若本人家庭經濟情況改善以致本人的子女/受監護人未符合申請資格， 或 

本人的子女/受監護人因各種原因 (包括畢業、升學或轉校) 而離校時，本人會交還所借用

的所有設備。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班號：_______ 

家長 / 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 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以中文正楷書寫) 

二零二六年 _______ 月 _______ 日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學校將提交的個人資料作以下用途：  

(i) 處理有關項目的申請；和  
(ii) 如有需要，學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部門/局核實與(i)有關的資料。 

2. 學校或會因上述項目所提交的資料，包括個人資料送交教育局或相關的政府部門/局。 

3. 提供個人資料是必須的。如沒有提供資料，學校無法處理有關申請及進行相關安排。                            

4.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任何人均有權要求查閱或改正已向本校提供的個人資料。有關要求須透
過查閱資料要求表格(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發出的表格 OPS003) 提出，填妥表格後，請以郵寄方式遞交
(郵寄地址：紡織會學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荃灣安賢街 7 號))。有關更多隱私政策的資料，請前往個人資
料私隱專員網站。 


